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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檢疫措施自「5+9」調整為

「3+11」決策考量雖有所本，但未對外詳加說

明，應檢討改進。另該決策是指揮官聽取任務

組報告後直接定案再於記者會公布及發布新聞

稿，雖無會議紀錄，惟相關法令未明確規範是

否應製作及公開，鑒於事涉國人健康權益及知

的權利之重要事項，衛福部應修法加以明定

監察委員浦忠成、蘇麗瓊調查「新冠肺炎(COVID-19)

本土疫情陸續爆發，外界咸認係因放寬國籍航空機組員返

國檢疫措施由『5+9』調整為『3+11』，究疫情指揮中心決

策有無會議紀錄、是否符合程序規定等情」案，於 111年 8

月 17日經監察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通過調查

報告。

監委指出，疫情指揮中心與民航局合作，訂定〈國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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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公司實施機組人員防疫健康管控措施作業原則〉，相

關法制作業程序如下：

日  期 訂定/修訂重點

第一版 109.03.1

9

機組員返臺後由航空公司進行居

家檢疫管理，直至最近一次任務

返臺14天後解除。

第二版 109.03.2

7

貨機、客機組員居家檢疫期間分

別為返臺後3天、5天內。

第三版 109.04.0

7

新增機組員於外站住宿期間，應

避免與當地民眾接觸。

第四版 109.06.0

7

調整機組員居家檢疫 3 天、空服

組員居家檢疫 5天，至入境 14天

期滿前採自主健康管理措施。

第五版 109.08.3

1

新增執行國際緊急醫療專機後返

臺機組員入境後，應依照疾管署

訂定之規定辦理。

第六版 109.09.0

2 

開放自臺灣出發航班於機上販賣

免稅品。

第七版 110.02.0 機組員返國後應居家檢疫 7(PC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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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 期 訂定/修訂重點

2 檢測陰性)+7新制。

第八版 110.03.1

2

機組員防檢疫管理調整為低風險

管理模式(5+9)。

第九版 110.04.1

5

機 組 員 防 檢 疫 規 定 調 整 為

「3+11【加強版】」模式。

監委並指出，國籍航空機組員防疫檢疫措施，歷經

「3+11【基礎版】」、「7+7」、「5+9」及「3+11【加強

版】」等4個管理模式，其管制措施及考量因素，表列如下：

3+11

基礎版

109/3/27-

109/12/31

 長程航班(入境第三地)機組員 14 天居家

檢疫不得外出【作業原則第一版】

 基於外站管理、機上全程防護等防疫管控

措施，調整為貨機機組員 3天、客機機組

員5天居家檢疫【作業原則第二版】

 依機組員執勤接觸旅客風險，再調整為飛

航組員為「3+11」模式、空服組員為

「5+9」模式【作業原則第四版】

7+7  長程航班機組員，返國後須完成 7天居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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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/1/1-

110/3/11

檢疫，並經採檢陰性後始得進入社區，及

續遵循 7天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【作業原

則第七版】

 將「電子圍籬智慧監控系統」擴大適用至

居家檢疫之機組員

5+9

110/3/12-

110/4/14

 基於強化外站「零接觸」管理機制、機組

員返國後之居家檢疫期間納入電子圍籬管

理措施、110 年 1月-3 月初約 6千人次居

家檢疫期滿 PCR結果皆為陰性、〈航空器

飛航作業管理規則〉第 199條及第 284條

已修訂實施

 因此國籍航空機組員防疫管控機制調整為

「5(PCR檢測陰性)+9」模式【作業原則第

八版】

3+11

加強版

110/4/15-

110/6/11

 基於110年 2月 10日起國內本土零確診病

例已逾 60 天、民航局查核機制已強化、

航空公司管理責任已加強、110 年 1-4 月

累計 9千餘件機組員 PCR檢測皆無確診個

案

 因此國籍航空公司長程航班機組員返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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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除回到 109 年的「3+11【基礎版】」

模式外，增加檢疫期滿須 PCR檢測陰性、

且應嚴格落實外站「零接觸」管理及機組

員機上全程防護等強化措施【作業原則第

九版】

監委表示，110 年 2月 26 日桃園機師工會函指揮中心、

3月31日機師工會代表向桃園市長陳情、4月1日有立委召

開「機組人員防疫健康管控措施協調會」，皆表達航空機

組人員受有「檢疫-執勤-檢疫」無限輪迴的身心壓力，嚴

重影響其身心狀況、家庭生活，可能增加飛航事故風險等

意見。可見指揮中心決定實施「3+11【加強版】」模式前，

已通盤考量國內當時本土疫情、航空公司管理責任、航空

機組人員 PCR檢測結果與所受身心壓力等因素，非未經評估

率性而為。

但監委強調，由於指揮中心於 110年 4月 13日決定採

「3+11【加強版】」措施並於次日記者會宣布自 15日實施，

與機師工會反映航空機組人員身心壓力之意見及桃園市長

國會議員等代為轉達意見的時間甚為接近，難免使人誤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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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揮中心立場，且從決定到實施的時間甚短，對於政策從

「5+9」調整為「3+11【加強版】」之權衡考量相關經過未

善盡對外詳細說明之責，當媒體及國會議員有所質疑時，

亦未積極溝通俾釋除疑慮，實有改進空間，此部分請衛福

部檢討改進。

監委指出，「3+11【加強版】」決策過程係於 110年 4

月 13日指揮中心疫情監測組周組長、邊境檢疫組何副組長、

社區防疫組莊組長、醫療應變組薛組長，以及疾管署急性

傳染病組楊組長、感染控制及生物安全組曾組長等討論研

議後，共同向當時指揮官陳時中面報，經指揮官拍板決定

後，於 4月 14日召開記者會，宣布自次(15)日起檢疫措施

調整為「3+11【加強版】」模式，決策過程雖沒有會議紀

錄，惟現行法令未明確規範指揮中心指揮官作成決策前須

經何種會議的法定程序及應否製作、公開會議紀錄。

但監委亦強調，防疫措施的變更動輒影響千萬以上國

人的身心健康及生活安排，指揮中心如何決定及變更防疫

措施是否應製作會議紀錄及公開，對人民知的權利實具相

當重要性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條規定，「其他重要事

項」應以法律定之，衛福部允諾未來將納入後續〈傳染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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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法〉修法時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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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日 期
	訂定/修訂重點
	第一版
	109.03.19
	機組員返臺後由航空公司進行居家檢疫管理，直至最近一次任務返臺14天後解除。
	第二版
	109.03.27
	貨機、客機組員居家檢疫期間分別為返臺後3天、5天內。
	第三版
	109.04.07
	新增機組員於外站住宿期間，應避免與當地民眾接觸。
	第四版
	109.06.07
	調整機組員居家檢疫3天、空服組員居家檢疫5天，至入境14天期滿前採自主健康管理措施。
	第五版
	109.08.31
	新增執行國際緊急醫療專機後返臺機組員入境後，應依照疾管署訂定之規定辦理。
	第六版
	109.09.02
	開放自臺灣出發航班於機上販賣免稅品。
	第七版
	110.02.02
	機組員返國後應居家檢疫7(PCR檢測陰性)+7新制。
	第八版
	110.03.12
	機組員防檢疫管理調整為低風險管理模式(5+9)。
	第九版
	110.04.15
	機組員防檢疫規定調整為「3+11【加強版】」模式。

